
贩卖假表团伙背后是谁在供货？
3 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刑

全职太太离婚时发现丈夫资产过亿
丈夫偷偷转移名下18套商铺，法院判决赠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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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李慕黎

独特的设计， 稀缺的原料，

精细的工艺， 经过数十甚至上百

年时间对产品的打磨， 才能成就

享誉世界的知名手表品牌， 然而

有人却从中发现了赚快钱的“商

机”。 近日，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在办理一起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案中发现“案中案”，

顺藤摸瓜对制假团伙的上游供货

商进行打击。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对余某

甲、 秦某某、 梁某某三人提起公

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假冒

注册商标罪， 判处被告人余某甲

有期徒刑 4年 3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 100万元； 判处被告人秦

某某有期徒刑 9个月 ， 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 判处被告人

梁某某有期徒刑 7个月， 并处罚

金 5万元。

销假案牵出制假团伙

此前， 徐汇检察院受理了一

起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案。 该案中， 犯罪嫌疑人余某乙

等人通过群发短信、 微信的方

式， 对外发送低于市场价的各类

世界名表的销售信息， 来诱导消

费者购买仿冒的国际知名品牌手

表， 涉案金额逾人民币 1000 万

元。

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注意

到， 在余某乙的背后可能存在一

个供应仿冒名牌手表的制假团

伙， 便决定“顺藤摸瓜” 打击犯

罪。 经检察机关追捕， 徐汇公安

分局先后对余某乙的“上家” 余

某甲， 以及为余某甲制假提供帮

助的秦某、 梁某等人实施抓捕行

动。

在将余某甲、 秦某、 梁某等

人抓获的同时， 民警还从余某甲

租赁的仓库内查获仿冒名牌手表

500 余块及尚未组装的仿冒名牌

手表配件等赃物， 在秦某某、 梁

某某的工厂内分别查获大量仿冒

名牌手表配件。

小店老板成制假“大王”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

代， 余某甲本是手表城内一间小

店铺的老板， 销售着各式普通品

牌手表及手表配件。 2020 年初，

在听说假冒大牌的手表成本低、

利润高后， 他便投身其中， 组织

了一批人员， 联合有加工合作关

系的秦某、 梁某等人， 构建起一

条功能完整、 分工明确的假表制造

产业链： 首先， 余某甲向秦某的工

厂下订单， 委托其根据自己提供的

样品制作表壳、 底盖， 并在底盖上

印制大牌手表 logo； 接着， 由梁某

的公司对手表配件进行电镀上色，

给不锈钢的配件镀上有质感的金属

膜； 最后， 余某甲从市场上买来机

芯， 安排其他人员将上述配件及机

芯拼装成成品仿冒名牌手表， 再以

200 元左右每只的价格出售给下游

假表销售商余某乙等人。

经查， 下游假表销售商余某乙

向余某甲转账共计 400 余万元；

余某甲向秦某支付加工费 100 余

万元， 向梁某支付加工费 10 余万

元。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余

某甲、 秦某某、 梁某某三人提起公

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如上

判决。 在本案办理过程中， 检察机

关深入研判证据材料， 针对商标犯

罪链条化、 组织化的特点， 梳理该

制假销假产业链的各个端点， 上溯

源头， 追捕到案生产假表的余某

甲， 并以其为关键连接点， 全面处

理假冒手表配件生产、 镀膜、 组

装、 仓库管理等人员， 形成覆盖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生产、 流通、 销

售各环节的全链条打击， 织就知识

产权全方位保护法网。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汪菲

家有地库， 又需租用小区一

个地面车位停放第二辆车， 业主

试图按地面“第一辆车” 标准缴

纳停车费， 被物业按小区 《车辆

管理办法》 否决， 因而将业主大

会告上法庭。 近日， 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

中院）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业主撤

销权纠纷二审案件， 认定业主大

会表决通过的 《车辆管理办法》

作出程序适当、 未侵害业主的实

体权益， 最终判决驳回业主的上

诉请求， 维持原判。

租用首个地面车位，

为何仍视同第二辆车？

张先生是芷岸小区的居民，

购房时同时购买了该小区的一个

地下产权车位。 因生活需要， 张

先生购买了第二辆车， 又租用了

一个地面停车位。

2022 年初， 张先生至小区

物业公司缴纳地面停车位的停车

费， 原以为按照惯常 150 元/月

的标准缴纳， 却被告知其租用

的地面停车位收费标准是 300

元/月。 张先生不解， 工作人员

遂拿出小区业主大会刚表决通

过的 《车辆管理办法》 向张先生

解释。

《车辆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

条第三款载明： 地面车位每户业

主的第一辆车收费标准 150 元/

月， 每户业主的第二辆收费标准

300 元/月 （已经拥有一个产权

车位的业主， 如还需租用小区车

位， 视同第二辆车） ……

按此规定， 已经购置了一个

产权车位的张先生， 其租用的地

面停车位就要视同第二辆车的收

费标准， 即 300 元/月缴纳。 张

先生对该办法的规定不能接受，

遂将芷岸小区业主大会告上法

庭， 请求撤销 《车辆管理办法》

中的上述条款。

法院：业主利益未受

侵害，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芷岸

小区业主大会以表决形式制定

《车辆管理办法》， 有利于避免小

区车辆无序停放、 破解业主争抢

车位之困， 合理合法。 该 《车辆

管理办法》 合理调节了资源分

配， 既确保了每户业主基本的停

车需求， 又抑制了部分过高的停

车需求， 对小区全体业主平等适

用， 对拥有地下产权车位的业主

需租赁地面车位按第二辆车对待

的做法， 不构成对地下产权车位

业主权益的侵犯。 一审法院遂判

决驳回张先生的诉请。 张先生不

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对

于业主撤销权的行使， 应从业主

程序权利及实体权益是否受到侵

害两部分审查。 首先， 关于 《车

辆管理办法》 的作出程序是否适

当。 根据 《民法典》 第 278 条的

规定，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 应当

经过相应占比的业主参与表决或

同意。 根据一审查明事实， 《车辆

管理办法》 包含在管理规约中， 且

经过相应表决程序。 关于小区停车

资源的分配并未超越小区内重大事

项的共同管理权的范围， 表决权的

行使也经过了相应的法定程序。 因

此 《车辆管理办法》 作为业主大会

以表决的形式制定的管理办法， 在

作出程序上并无不当。

其次， 关于 《车辆管理办法》

是否侵害了上诉人作为业主的合法

权益。 根据 《民法典》 第 280 条的

规定， 业主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是其

合法权益受到了业主大会或者业主

委员会决定的侵害。 具体到本案

中， 在涉案小区车位配置比低、 小

区存在“停车难” 问题的背景下，

涉案小区业主大会以表决形式制定

小区车辆管理办法， 设定业主停放

车辆、 租赁车位及停车收费的管理

办法， 系积极寻求破解业主争抢车

位之困的业主自治。 该办法系基于

小区整体业主的停车利益考虑而对

小区车位事宜作出的规范， 通过以

“户” 为单位， 进行业主承租顺位

的调节，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案

中， 对拥有地下产权车位的业主需

租赁地面车位按第二辆车对待的管

理方案， 固然需要地下产权车位业

主让渡部分利益， 但该管理方案系

基于大多数业主行使自治权利所作

出， 在缓解停车矛盾上确保了每户

业主的基本停车需求， 具有合理

性， 且并未超过大多数业主的容忍

义务范围。

最终， 上海一中院驳回张先生

的上诉， 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均系化名）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徐慧

做了 20 年全职太太， 于红直到

离婚才发现丈夫资产已经过亿。 第二

次起诉离婚时， 竟发现丈夫已悄悄地

将名下 18 套商铺， 无偿赠与了其与

前妻的女儿秦小紫……赠与合同是否

有效？ “全职太太” 的合法权益如何

保护？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离婚官司。

20年全职太太起诉离婚

于红与秦蓝结婚近二十年。 为了

照顾孩子和丈夫， 于红成为了全职太

太。 因秦蓝工作繁忙， 两人聚少离

多。

二十年来， 秦蓝每月交给于红生

活费， 负担家庭各项开支。 正如那句

承诺———“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

貌美如花。”

然而， 静好的岁月抵不过柴米琐

碎， 夫妻二人渐行渐远。 于红不想再

被已剩空壳的婚姻拖累， 起诉要求与

秦蓝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当法官询问夫妻间的共同财产

时， 于红着急了。 这些年秦蓝从不让

自己过问、 插手家里的生意， 对于家

里的存款、 房产、 股票、 证券及其他

大额财产情况， 自己更是一无所知。

于红向法院申请夫妻共同财产调

查令查询秦蓝财产， 发现秦蓝多年来

经商有道， 名下房产众多， 资产过

亿。

秦蓝得知于红起诉要求离婚后，

向法官明确表示夫妻感情没有破裂，

不愿意离婚。 秦蓝诚恳的态度， 也让

于红离婚的决心动摇了。

鉴于双方当事人离婚意愿不一

致， 秦蓝坚称希望能够挽回婚姻， 最

终法院判决驳回于红的离婚诉讼请

求。

18套商铺被偷偷转移

可半年后， 于红再次起诉离婚。

法院最终判决二人解除婚姻关系。 此

次离婚诉讼中， 于红惊讶地发现秦蓝

名下的 18 套商铺在这半年内发生了

产权变更———由秦蓝名下变更到其与

前妻之女秦小紫名下。

秦蓝主张该 18 套商铺卖给了秦

小紫， 却在房屋出售的对价及房款支

付等问题上闪烁其词。 经调查发现，

秦蓝与秦小紫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就该

18 套商铺签订了房屋赠与协议， 并

办理完成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于红于是将秦小紫和秦蓝另诉至

法院， 要求判决秦蓝与秦小紫之间的

房屋赠与合同无效。

秦小紫述称， 她出国多年， 与秦

蓝鲜少联系， 对于秦蓝与于红现在的

婚姻状况并不知情， 也不清楚于红是

否知晓秦蓝赠与自己 18 套商铺的事

情。

而秦蓝在法庭上承认赠与房产时

其未经得于红的同意。 但他却态度坚

决地认为， 于红这些年一直在家做全

职太太， 没有工作， 家中的财富都是

自己经商打拼积攒下来的， 于红和这

些钱没有半点关系； 自己和于红所生

之子秦小橙， 自己另有打算， 已经预

留了更多的财产； 这 18 套商铺只是

自己作为父亲， 在子女中将自己的财

产合理地分配。

各方态度坚决， 互不相让。

赠与合同是否有效

秦小紫究竟是善意第三人， 还

是与其父亲秦蓝恶意串通？ 为了更

好地厘清思路， 承办法官梳理了时

间线： 2019 年 8 月， 于红起诉离婚，

同年 9 月， 秦蓝与秦小紫签订赠与

合同。 2019 年 9 月底， 法院判决驳

回于红离婚诉请， 10 月秦蓝与秦小

紫完成了 18 套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

手续。

此后， 法院召开专业法官会议，

结合关联案件的证据和陈述， 分析研

判案情后认为， 秦蓝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购买的房产虽登记在其一人名

下， 但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其在

于红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后， 将其名

下众多房产无偿赠与案外第三人明显

侵害了于红的权利。

秦小紫作为秦蓝的成年子女， 称

其不清楚其父亲正处于离婚诉讼阶

段， 不清楚于红是否知晓秦蓝赠与事

宜， 此种解释不合常理。 秦小紫不应

认定为善意第三人。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均有平等

的处理权， 不因双方收入影响对夫妻

共同财产的认定。 非因日常生活需要

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 夫

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

见。 于红的收入并不影响其对夫妻共

同财产的共有权。

简而言之， 秦蓝在于红提出离婚

诉讼后， 在未经于红同意的情况下，

将系争房产擅自赠与秦小紫， 侵害了

作为妻子一方的于红的权益； 秦小紫

作为秦蓝的女儿， 接受父亲的赠与虽

不悖伦理道德， 但秦蓝单独无偿赠与

房产的行为侵犯了其配偶的合法权

利， 有违法理。

最终， 青浦区法院判决该赠与行

为无效， 判令秦小紫将房产变更登记

至秦蓝名下。

（文中所涉人物名称均为化名）

法官心语>>>

对于 “全职太太” “全职妈妈”

的权益保护， 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改变。 而法律

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 充分肯定

全职一方的劳动价值， 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我国现行婚姻制度以婚后所得共

同制为主， 约定财产制为辅。 婚后所

得共同制关注婚姻家庭整体， 推定夫

妻双方对家庭财富的贡献是相等的，

只是贡献方式不同。 基于此， 《民法

典》 规定了离婚时请求补偿的权利。

需注意的是， 如果在离婚时未提出补

偿， 离婚后再次提出则无法得到支

持。

为避免提供物质基础的一方隐

藏、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全职一方因

对夫妻共同财产内容不清， 财产范围

不明而处于被动困境； 我国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 67 条规定， 离

婚诉讼期间， 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

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 根

据此条法律， 双方均可向法院申请填

报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 切实保障全

职一方的合法权益。

法律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

方未经对方同意赠与或低价出售共同

财产， 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应属

无效。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离婚后，

如发现有上述行为时， 亦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

当女性选择做 “全职太太” “全

职妈妈”， 并不意味着丧失了自我和

社会的价值。 但无论选择职场， 还是

选择家庭， 请务必保持自我的成长。

如果有一天不得已从婚姻中退出， 独

自面对生活和工作， 不仅要有独立应

对的勇气， 更要有维护合法权益的底

气。

第二辆车停车费翻倍，业主诉至法院
法院驳回业主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